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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bookmark: _Hlk161239762][bookmark: _Hlk161239789]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庞硕、王志峰、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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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6534165][bookmark: _Toc46216644][bookmark: _Toc46140017][bookmark: _Toc46217023][bookmark: _Toc46216465][bookmark: _Toc46192209][bookmark: _Toc104351859][bookmark: _Toc46192314][bookmark: _Toc101673568][bookmark: _Toc391539738][bookmark: _Toc103406766][bookmark: _Toc46216530][bookmark: _Toc46141523][bookmark: _Toc46139892]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总体原则、服务提供方要求、服务内容要求、服务管理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bookmark: _Toc18653416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012—2019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
GB/T 29245—2012 信息安全技术 政府部门信息安全管理基本要求
GY/T 352—2021 广播电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186534167]3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186534168]    3.1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以提供社会公共信息和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依托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等多媒体渠道，面向社会公众有计划地提供广播电视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主要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
[bookmark: _Toc186534169]    3.2 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
保障全体人民基本视听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由政府承担保障供给数量和质量的主要责任，引导市场主体和公益性社会机构补充供给。
[bookmark: _Toc186534170][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    3.3 广播电视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
为满足公民更高层次需求、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所必需但市场自发供给不足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bookmark: _Toc186534171][bookmark: OLE_LINK4]    3.4 广播电视生活服务
[bookmark: _Toc186534173]为满足公民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服务需求，完全由市场供给、居民付费享有的广播电视服务，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

4 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186534174]    4.1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立足实际，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财力负担的可持续性，既关注响应群众呼声，明确政府兜底保障的标准与水平，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也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不超越发展阶段，不一味提高标准、盲目攀比。新增公共服务项目内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要进行充分的财力评估。
[bookmark: _Toc186534175]    4.2 兜住底线，均等可及
牢牢把握基本民生需要，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补齐突出短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牧区覆盖、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斜，增强兜底保障能力。考虑地广人稀实际，立足服务人口和服务半径，因地制宜优化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公平便利享有。
[bookmark: _Toc186534176]    4.3 扩大供给，普惠享有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提升服务效能，推动优质服务资源延伸下沉和提质扩容。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断提升质量水平，实现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付费可享有、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安全有监管。
[bookmark: _Toc186534177]    4.4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
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明晰各级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责任和对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以基本公共服务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为主体、多层次多样化生活服务为有益补充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
[bookmark: _Toc186534178]5 服务事项
[bookmark: _Toc186534179]    5.1 基本公共服务
[bookmark: _Toc186534180]    5.1.1 收听广播
[bookmark: _Toc186534181]提供不少于15套广播节目；在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覆盖地区，提供不少于17套广播节目。各级广播电视台每周播出对农牧节目不少于1档，公益广告播出时长不少于商业广告时长的3%。提供突发事件应急广播服务，应急广播终端实时在线率应达到90%以上，每个行政村至少部署2套、20户以上自然村、灾害事故多发易发地区至少部署1套应急广播终端，为医院、学校、大型商业超市和综合体等重要区域和人口密集场所提供应急广播服务，临时建立的避灾场所、安置点等公共区域应按需部署应急广播终端。
5.1.2 观看电视
提供不少于15套电视节目；在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覆盖地区，提供不少于25套电视节目。各级广播电视台每周播出对农牧节目不少于1档，公益广告播出时长不少于商业广告时长的3%。
[bookmark: _Toc186534182]    5.1.3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广电服务
自治区、地市级广播电视台按照《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语表》开设手语节目或加配字幕，县级广播电视台可参照执行。面向各级民政、农业农村、退役军人事务、残联等部门认定的特殊群体提供免费收视有线电视服务。
[bookmark: _Toc186534183]    5.1.4 少数民族广电服务
通过有线、无线、卫星等方式提供民族语言广播电视节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译制制作民族语广播电视节目，创作生产本地化节目，开展广电惠民服务活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bookmark: _Toc186534184]    5.2 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
[bookmark: _Toc186534185]    有线电视一般服务
有线电视网络运营服务机构向社会公布所传送的基本收视频率频道目录，基本收视电视节目应不低于60套、广播节目应不低于10套，包括中央和自治区、地市、县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主要频率频道。优化升级有线电视网络，提升有线电视网络乡村通达率。
[bookmark: _Toc186534186]    5.3 生活服务
[bookmark: _Toc186534187]    5.3.1 节目点播
[bookmark: _Toc186534188]有线电视网络运营服务机构提供广播电视节目及视频的点播业务，可根据用户的需要播放相应的节目内容。向社会公布所传送的非基本收视频道，根据用户的需要提供相应的频道开通服务。
5.3.2 智慧广电+政务服务
积极参与数字西藏、数字乡村建设，推动政务服务进电视，服务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为基层党组织提供线上组织活动服务，推进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和智慧化。提供党务、村务、财务等信息实时公开服务，服务群众监督。推进智慧广电服务“网格化管理+数字化治理”、智慧边防建设，提供应急通讯指挥、远程视频监控、军民融合培训建设等专用信息业务，为基层稳定、边疆巩固和边防安全提供支撑。
5.3.3 智慧广电+便民服务
推进智慧广电+公共文化，积极打造“一乡一品、一村一特色”专属电视门户，把理论宣讲、文化服务、群众性文娱活动、非遗农遗展示、科技服务、体育服务等内容搬上大屏小屏，支持公共文化服务菜单式、预约式供给，使农牧民群众足不出户学习政策、观看节目、掌握和参与各类文化活动。
推进智慧广电+教育医疗，以图文、视频、在线咨询、直播讲堂等形式打造服务乡村人才培训的线上教育服务平台，提供农技培训、技术支持、创业指导等服务。汇集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疾控中心的医疗健康资源，促进分级诊疗、远程医疗、家庭医生、健康科普等服务手段覆盖乡村，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乡村医疗水平。
推进智慧广电+养老助残，丰富智慧广电公共服务系统老年服务内容，为老年人提供线上医疗、教育和缴费等服务，从生活起居、安全保障、卫生健康等方面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构建智慧康养新模式。办好广电网络“光明影院”等公益专区，用好人工智能手语电视播报系统等技术手段，提高残障人士收视体验。
5.3.4 智慧广电+商务服务
推动广播电视与高原特色农牧、文化旅游、高新数字等产业的业务合作、业态创新和服务升级，促进产业发展。积极建设广播电视电商服务平台，发展平台经济，推广“公益广告、节目+消费帮扶”“短视频、直播+消费帮扶”等模式，打造直播带货活动品牌，积极推介特色产品，拓宽流通销售平台和信息渠道，推动产销对接，助力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5.3.5 其他智慧广电公共服务
运用科技发展新成果、广播电视新技术，培育广播电视新业态，拓展服务场景，推动服务升级，为党委政府、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bookmark: _Toc186534190]6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86534191]    6.1 服务主体及职责
[bookmark: _Toc186534192]    6.1.1 行政部门
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承担同级人民政府依法依规落实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主体责任的部门职能，加强统筹规划，强化综合协调，建立健全与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做好公共服务工作的政策指导、组织实施、推进落实、监督检查，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全面达标、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提质扩容、生活服务蓬勃发展。
[bookmark: _Toc186534193]    6.1.2 广电机构
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有线电视网络运营服务机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等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播放、传送业务的机构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提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保证内容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bookmark: _Toc186534194]    6.1.3 社会组织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参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bookmark: _Toc186534195]    6.1.4 服务网络
按照县级及以上有机构管理、乡镇有网点支撑、村组有专人负责的标准，依托现有广播电视机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综合服务机构、社会机构等，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建立自治区、地（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贯通的公共服务网络，为群众提供高质量视听服务和综合信息服务需求。
[bookmark: _Toc186534196]    6.2 支出责任
[bookmark: _Toc186534197]    6.2.1 基本公共服务
除中央财政外，自治区及以下财政按规定承担支出责任。
[bookmark: _Toc186534198]    6.2.2 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
政府通过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或市场主体，增加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推动重点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发展，实现大多数公民可承受价格付费享有。
[bookmark: _Toc186534199][bookmark: _Toc186534200]6.2.3 生活服务
政府主要负责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相关行业规范可持续发展，做好生活服务与公共服务衔接配合。
    6.3 人员配备及培训
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和单位按照规定编制配备人员，不新增机构编制。各级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网点应配备专兼职服务人员，县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中心应不少于3名，乡镇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站应不少于2名、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点应不少于1名，自治区、地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工作量，配备相应服务人员，服务人员依托现有广播电视机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综合服务机构、社会机构等的力量统筹配备，不新增编制。
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县、乡、村三级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网点服务人员集中培训每季度不少于1次，自治区、地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中心服务人员集中培训每半年不少于1次，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
[bookmark: _Toc186534201]    6.4 硬件配套
加强广播电视制作、播出、传输、接收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广电惠民工程，改善公共服务设施条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各级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网点配备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电脑、设备器材、桌椅等，至少达到“六个一”标准（一张屏、一套台账、一组专柜、一套标识、一套维修工具、一套备品备件）。
[bookmark: _Toc186534202]6.5 安全管理
落实安全播出责任，做好安全播出及网络安全、设施保护工作。加强节目管理，确保广播电视内容安全。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6.6 监督检查
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工作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评价机制。建立服务对象需求反馈、满意度测评机制，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